
最近有媒体报道， 某机械公
司发给部分员工 “办公手机 ”，
员工原本以为是福利， 后来才发
现， 这是装有考勤软件的定位手
机。 考勤系统包括签到、 客户、
定位、 巡查等多个功能。 公司规
定 ， 工作时间办公手机必须开
机， 且随身携带。

公司强迫员工安装考勤软件
后， 当即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员
工觉得 ， 每天随时被公司 “跟

踪 ”， 感觉十分不自在 。 那么 ，
对于该公司的这种考勤 “神器”，
是否侵犯员工的隐私呢？

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晶晶指出： 目前， 对于企业要
求员工使用手机定位， 进行考勤
签到的， 法律上还没有相关规定
和禁止条款。 如果在员工不知情
的情况下， 企业在上班或者下班
时间对员工进行定位， 可以认为
企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 因为隐

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享有
未经本人许可， 不被他人非法侵
扰、 知悉、 收集、 利用和公开的
权利。 而员工手机的信息等， 因
具备上述特征， 无疑当属通讯秘
密之列。 公司未经员工许可， 监
控员工的手机， 涉嫌侵犯员工的
隐私权。

马晶晶律师建议： 外修 、外
销、外巡、外送的企业，员工主体
的工作都在办公场地外进行，为

了避免员工“溜号”，才需要这种
定位考勤方式。但是，对于营销、
行政、财务等岗位，出入有门禁记
录，不需要再进行定位。因此，手
机考勤系统是专门为流动性大，
传统考勤满足不了考勤需求的人
员定制的。 对于工作场所固定的
员工， 没有必要使用手机考勤系
统。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每月汇总
考勤，由员工签字确认，保留书面
证据，这是较为稳妥的管理方式。

要求员工手机安装“考勤神器”是否妥当
□本报记者 屈斌

相信许多消费者都有过外出
旅游的经历， 来到陌生的城市对
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 甚至
好多消费者还有好不容易来一
趟 ， 不 带 点 东 西 就 遗 憾 的 心
理 。 前 不 久 ， 延 庆 工 商 分 局
就 接 到 一 起 关 于 旅 游 消 费 者
购 买 玉 石 吊 坠 后 当 晚 后 悔 的
案 例 ， 通 过 延 庆 工 商 分 局 大
榆 树 工 商 所 的 调 解 ， 该 消 费
者顺利退掉了吊坠。

前不久， 来自广东的消费者
陈先生到延庆县旅游， 白天被带
到延庆某旅游纪念品商店购物。
出于想给妻子带点礼物的想法，
陈先生花费1700元购买了一款玉
石吊坠， 谁知到了晚上， 陈先生
就觉得自己当时太冲动了， 特别
后悔。

无奈之下， 陈先生来到延庆
工商分局大榆树工商所进行投
诉。 工商干部在了解到陈先生的
情况后， 立刻前去该玉石商店了
解情况。 经过工商干部的调解，
该店总经理当即表示可以退货 ，
并 派 店 内 负 责 人 和 会 计 为 消
费 者 办 理 了 全 额 现 金 退 款 手
续 。 消 费 者 陈 先 生 对 调 解 结
果表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 外出旅游购买纪念品
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商品。 消费
者购买纪念品时， 应该选择证照
齐全的纪念品专卖店或大型商
店。 一方面可以购买到质量好的
商品 ， 另一方面便于售后维修
等。 尽量避免在流动商贩处购买
质次价高的商品。

第二， 切记冲动消费。 消费
者在购买纪念品之前， 要提前计
划好购买哪一类商品， 准备给多
少位亲人、 朋友， 切记因为要离
开旅游景点而冲动消费。 另外，
如果购买玉石、 珠宝一类价格比
较高的商品时， 更应该仔细挑选
或者询问了解这类商品的朋友，
避免花费大价钱买一些没用的商
品。

第三， 留存购物凭证。 消费
者在购买后， 要保存好购物票据
及发票等凭证。 便于日后维修及
退换服务等。 通过留存票据， 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许多消费者可能在旅游过程
中曾经遇到过强制消费的情况，
新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第十六
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 ， 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
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

姐妹维权半年重获自由身

公司违规办学被叫停
姐妹为生活提出辞职

去年大学毕业后， 20岁刚出
头的冯美美和冯丽丽姐妹携手来
到北京。 幸运的是， 到北京没多
久， 姐妹俩就凭借靓丽的外貌和
流利的英语， 一起被一家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录取。

这家公司虽冠以科技的名
字 ， 其业务却不过是搞一些幼
儿、 小学的课外辅导教育。 入职
后， 公司安排她俩担任幼儿英语
教师， 并与其签订了自2014年7
月起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根据公司安排， 她们二人分
别在某部队和某机关幼儿园从事
幼儿教学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
二人互相扶持 ，5000元左右的收
入也能维持她们在北京的花销。
这样的平静生活持续了半年多。

2015年3月17日 ， 正在教孩
子们唱歌跳舞的两姐妹， 却被突
然通知停课待岗。 公司向全体教
师说明 ： 是由于违规办学被叫
停。 项目经理明确表示， 由于公
司停课导致老师没有收入， 老师
们可以提出辞职， 不算违约。

虽然不舍这份工作， 但如果
留下， 公司只发放基本工资， 而
基本工资才1000多元， 达不到北
京市最低工资， 维持两人的温饱
都成了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 两
姐妹于2015年4月5日给项目经理
打电话提出辞职， 打算重新找工
作。

仲裁来电以为是诈骗
得知被诉当场被吓哭

辞职后， 两姐妹找到了新的
工作，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以为
与原来的单位没有什么瓜葛了，
原单位对她俩的辞职也没有提出

任何异议。 可是， 在今年5月7日
风云突变， 她俩突然接到丰台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电话， 让
她们到仲裁委领取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刚开始， 她们还以为是诈骗
电话。 后来， 直到领取了上述材
料， 看到了公司提交的申请书 ，
两姐妹才相信公司将她俩告了。
公司向两人提出三项请求 ： 1、
支付违约金1万元； 2、 由于客户
终止协议， 下学期无法开课的教
材费 、 学费等经济损失 123648
元； 3、 支付客户要求的37094元
违约赔偿金和其他赔偿 170742
元。

看完申请书， 二人当场被吓
哭了。 仲裁委工作人员一边安慰
她们， 一边将法律援助中心的电
话和地址告知她们， 让她们先进
行法律咨询， 再积极应诉。

两姐妹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和一丝希望， 来到致诚公益寻求
法律援助。 看完材料后， 援助中
心指派高军生律师承办此案。

高律师认为， 本案首先要弄
清公司停课的原因。 经向教育机
构了解， 2015年3月13日 ， 北京
市教委组织召开了防止和纠正幼
儿园 “小学化” 现象的专项工作
会 ， 要求严禁幼儿教育 “小学
化” 倾向， 各区县须即日起至4
月中旬， 完成幼儿园自查， 区县
教育部门进行专项督查。 市教委
也将成立专项巡回检查组， 深入
全市幼儿园进行抽查， 一旦发现
幼儿园存在 “小学化 ” 倾向问
题， 幼儿园将会被降级降类。

而此前， 教育部已于2011年
12月23日下文： 严禁幼儿园提前
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幼儿园不得
以举办兴趣班、 特长班和实验班
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强化训
练活动， 不得给幼儿布置家庭作
业。 严禁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和组

织征订各种幼儿教材和教辅材
料，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各种
名义向幼儿园推销幼儿教材和教
辅材料。

由此， 可以断定该公司的办
学是一种违规行为。

即使这样， 高律师仍不放弃
庭审前和解的机会。 当三人按照
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安排在6
月19日冒雨前往公司调解时， 公
司经理竟仍然以时间弄错了为
由， 拒绝调解。

公司索赔寸步不让
代理律师据理力争

案件如期开庭后， 高律师发
现， 公司的代理人同时又是公司
的证人， 这是不合法的。 高律师
首先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提出质
疑。 仲裁员采纳了律师的意见，
要求公司撤回其证人身份， 只允
许其担任公司的代理人。

公司又指出， 姐妹俩同时以
电话辞职未经公司同意， 违反合
同约定。 姐妹二人未提前30天提
出书面申请解除劳动合同， 中途
离职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不满，
并给公司带来了经济损失， 该损
失应由姐妹二人承担。

公司还出具了损失目录： 本
期幼儿园招生161人， 按每人回
款600元学费计96600元， 教材费
按168元/套 ， 计27048元 。 由于
客户终止协议， 下学期无法开课
的经济损失123648元。 客户要求
赔偿的违约金为37094元 。 以上
各项合计341484元。

针对公司的仲裁请求， 高律
师认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25条的规定， 仅允许劳动合同就
劳动者因保守商业秘密或竞业限
制 ， 以及服务期事项约定违约
金， 除此之外， 用人单位不得在
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违约

金。 本案中， 公司主张违约金的
依据是其中途离职， 与法律规定
不符， 故两人不应支付违约金1
万元。

高律师还提出， 姐妹二人不
应支付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及客
户的违约赔偿金。 其理由是， 赔
与不赔首先要弄清公司所主张的
损失是否实际发生， 以及损失发
生后是否应由劳动者承担赔偿责
任。 由于该公司创办幼儿园开设
特色课程属于违规办学， 过错在
于自身， 由此产生的损失与姐妹
二人无关。 由于该损失并非两姐
妹辞职所导致， 故公司无权向两
姐妹索赔。 同时， 公司无证据表
明上述经济损失已经发生， 故该
索赔事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基于上述原因， 律师恳请仲
裁委驳回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

调解过程一波三折
公司理亏放弃索赔

开完庭后， 仲裁员试图再次
进行调解结案。 高律师以公司在
庭审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而
拒绝。 随后， 公司又拿出事先准
备好的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要求调解， 律师一看， 发现有多
处不合法的内容 ， 因此再次拒
绝。 公司一气之下， 怀疑律师是
从中作梗， 扬言要将姐妹两人告
到法院。 高律师则回击： 一定援
助到底， 绝不妥协。

这次调解， 双方再次不欢而
散， 静待裁决结果。

不久， 仲裁员又召集双方进
行调解。 高律师提出两种调解方
案， 一是公司无条件撤诉， 二是
去掉不合法调解协议条款并撤
诉。

公司称， 之前离职的员工都
是按这份协议书内容离职的， 没
人提出什么意见 。 高律师则提
出： 这只能证明该部分的权益受
到了侵害， 并不能证明协议的内
容是合法的， 如不修改协议， 双
方等待裁决即可。

在律师坚持下， 公司最终同
意删除 《协议书》 中的 “劳动者
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不需要向其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 赔偿金” 等条款， 并同意不
再向姐妹俩索要任何经济赔偿。
至此， 双方争议历时半年多后，
终于画上了句号。

【法律咨询台】

冲动消费买玉坠
工商调解帮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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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公司违规办学被叫停 双胞胎无奈离职却被索赔34万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从云南来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北京， 新鲜劲儿还没过， 公司就给我们上了一
课。” 11月20日， 重新找到新工作的双胞胎姐妹冯美美和冯丽丽回忆起过去一年来的
经历时说， 当初， 她俩合起来一月才挣5000元工资， 在公司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员，
也没占据什么重要的职位。 但是， 当她俩按公司要求辞职后， 却被索赔34万元。 一
听这个天文数字， 二人当时就吓蒙了。 幸亏有人指点她们求助公益律师， 最终经过
调解， 她们没有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与公司解除了关系。

马延景律师： 涉嫌侵犯个人隐私


